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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康生物”）于2016年9

月23日与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金维荣、南京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申友”）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各

方有意展开合作，公司拟分别以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上海华冠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华冠”）70%的股权，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666.6667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6年9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1）。 

近日，公司与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金维荣等进行了友好协商，各方一

致同意终止履行框架协议。公司与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金维荣等签署了《关

于终止<合作框架协议书>履行之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或“补充协议”）。

本次协议签订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1、终止协议各方： 

甲方：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丙方：金维荣 

丁方：南京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终止协议主要条款： 

（1）各方一致同意自即日起终止框架协议的履行，依据框架协议各方应履

行而尚未履行的义务不再履行，若各方在框架协议履行中另外签署有其他协议/

合同/备忘录等作为框架协议补充的，一并终止履行。 

（2）各方一致同意对他方在履行框架协议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履行或违约行

为不予追究责任。 

（3）甲方设立的南京美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基因”）尚

未实际营业，各方同意南京基因在框架协议终止后由甲方自行安排和处置。 

（4）各方为履行框架协议所支付、支出的各项费用，各方一致同意各自承

担。 

（5）若本补充协议的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且其无效对本补充协议的履

行不产生根本性影响时，该等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本补充协议其它条款的效力。 

（6）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署备忘录，该备忘录与本补充协

议内容有冲突的，以在后约定为准。 

（7）凡因框架协议和本补充协议引起的或与框架协议及本补充协议有关的

任何争议，均应提交至宁波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各方均有拘束力。 

三、签订终止协议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框架协议中的合作方对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无法达成进一步的共识。 

鉴于上述情况，为控制公司投资风险，保证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定性，经公司

与框架协议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履行上述框架协议约定的收购及增资事项。



目前，公司收购及增资上海华冠尚未实际支付款项，公司设立的南京基因尚未实

际出资且未开展实质业务，本次签订终止协议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四、备查文件 

1、《关于终止<合作框架协议书>履行之协议》 

 

特此公告。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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